附件1

宜昌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依申请及公共服务事项

证明事项告知承诺制清单

	序号
	办理事项
	证明名称
	设定依据
	证明事项办理方式
	保留

	
	
	
	
	法定证照
	数据共享
	部门核查
	告知承诺
	

	1
	公共场所卫生许可（除饭馆、咖啡馆、酒吧、茶座等）
	公共场所卫生检测报告
	1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24号2016年2月6日修订）第八条2、《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》（卫生部令第80号，2017年12月26日修订）第二十二条、第二十五、第二十七条
	
	
	
	√
	

	
	
	直接为顾客服务的公共场所从业人员健康合格证明
	
	
	
	
	√
	

	
	
	从业人员卫生法律知识和公共场所卫生知识培训考核合格证明
	
	
	
	
	√
	

	2
	放射医疗工作人员证核发
	职业健康体检证明
	《放射工作人员职业健康管理办法》（卫生部令第55号）第六条、第七条
	
	
	
	
	保留

	
	
	放射防护和有关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合格的证明
	
	
	
	√
	
	

	
	
	个人剂量监测的证明
	
	
	
	
	
	保留

	3
	放射源诊疗技术和医用辐射机构许可
	新、改、扩建设项目放射防护验收文书
	1、《放射性同位素与射线装置安全和防护条例》（2005年国务院令第449号公布）第八条第二款2、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（2006年卫生部令第46号）第四条第二款、第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


	
	
	√
	
	

	
	
	放射工作人员个人剂量培训合格证明
	
	
	
	√
	
	

	
	
	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
	
	
	
	√
	
	

	4
	医疗广告审查
	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
	1、《广告法》（2015年4月24日修订）第四十六条 2、《医疗广告管理办法》（2006年工商总局、卫生部令第26号）第四条、第八条
	
	
	√
	
	

	5
	医疗机构放射性职业病危害建设项目竣工验收
	放射诊疗建设项目执业病危害预评价审核同意证明材料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》（2001年10月27日主席令第六十号，2016年7月2日予以修改）第十八条、第八十九条 2、《放射诊疗管理规定》（2006年1月24日卫生部令第46号，2016年1月19日予以修改）第十三条


	
	
	√
	
	

	6
	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许可
	第一类精神药品培训合格证明
	1、《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条例》（2005年8月3日国务院令第442号，2016年2月6日予以修改）第三十六条 2、《＜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购用印鉴卡＞管理规定》（卫医发〔2005〕421号）第二条

	
	
	√
	
	

	7
	医疗机构执业登记
	消防验收合格材料
	《医疗机构管理条例》（1994年国务院令第149号）第十五条
	
	√
	
	
	

	
	
	环保部门验收或者备案证明材料
	
	
	√
	
	
	

	8
	母婴保健服务人员资格认定
	母婴保健技术考核合格证书
	1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》（主席令第33号）第三十三条第二款  2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》（2017年11月17 日国务院令第690号修订)第三十五条第二款
	
	
	√
	
	

	9
	医师执业注册
	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注册专业连续6个月以上的培训合格证明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医师法》（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）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、第十六条、第十七条、第十八条、第十九条


	
	√
	
	
	

	
	
	三级综合医院累计2年进修新专业的合格证明
	
	
	√
	
	
	

	10
	外籍医师来华短期执业许可
	外国医师的学位证书及中文译件
	《外国医师来华短期行医暂行管理办法》（1992年卫生部令第24号）第三条、第十八条


	
	
	
	
	保留

	
	
	外国行医执照或行医权证明及中文译件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健康证明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邀请或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
	
	
	
	
	
	保留

	11
	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执业许可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执业许可
	健康证明
	1、《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医师在内地短期行医管理规定》（卫生部令[2008]第62号）第三条  2、《台湾地区医师在大陆短期行医管理规定》（卫生部令[2008]第63号）第三条


	
	
	
	
	保留

	
	
	邀请或聘用单位证明以及协议书或承担有关民事责任的声明书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港澳台永久居民身份证明及往来内地（大陆）通行证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与申请执业范围相适应的医学专业最高学历证明（需公证）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港澳台医师的行医执照或者行医资格证明（需公证）
	
	
	
	
	
	保留

	
	
	无刑事犯罪记录的证明（需公证）
	
	
	
	
	
	保留

	12
	护士执业注册
	在二级及以上综合医院3个月临床护理培训合格证明
	《护士条例》（2008年国务院令第517号）第七条第一款、第八条
	
	√
	
	
	




